

海南省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（蔬菜大棚）租赁合同
 
出租人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租人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、标的情况
1. 甲方将坐落于  保亭  县  六弓  乡 田圮村委会牛门  村  蔬菜大棚   （以下简称标的）使用权出租给乙方。土地性质为集体农用地该出租标的实际使用面积  16666.67 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  13333.33     平方米；四至为：东至： 水泥路    、南至：  农田  、西至：  农田  、北至：  农田 。
2.标的资产经有资质的  海南正顺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（或房地产评估）有限公司评估，出具了以 2025 年 7 月 11 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《资产（或房地产）评估报告》。
 第二条、租赁方式、用途
1.乙方所承租标的仅用于 种植蔬菜 使用。
2.乙方应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标的，不得利用流转标的进行违法活动。乙方在承租期间的日常管理均由乙方自行负责。乙方需改变标的用途的，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擅自改变标的用途，甲方可以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 
第三条、租赁期限和交付日期
1.标的租赁期限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共    年。
2.甲方于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/或具体交付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/或确认乙方按本合同第五条第1点履行后   日内，甲方以出租标的现状交付乙方。
3.租赁期届满时，甲方有权收回标的，乙方应按期返还。乙方需继续承租该标的时，应提前 3 个月与甲方协商。甲方要求返还标的，乙方应当返还。如逾期返还的，自租赁期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返还标的之日止，乙方除支付租金外，还应按每日       元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  第四条、租金、履约保证金、交易服务费、其他费用
1. 租金标准：本合同标的按亩计算租金，每亩为¥2246.4  元/亩（包含土地租金及蔬菜大棚建筑物租金），年/租金共计¥    56160  元（人民币大写： 伍万陆仟壹佰陆拾元 整）。
2.乙方按年/季/月支付租金，付款时间          。次年起每年    月   日前支付下一年/季/月租金，交付方式按本合同第五条第1点约定执行。         
3.租金变动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4.乙方需同时支付本合同标的履约保证金，合同终止时，甲方收取的押金除用以抵充应由乙方承担的                    费用外（如有），抵充后的余额应全部无息归还乙方。履约保证金为：¥  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            整）。
5.根据《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收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办法，本标的流转交易服务费为¥ 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整），具体数额以保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书面通知为准另行支付。 
6.税费和管理费的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
7.租赁期间，因使用该标的所发生的费用（水、电、煤气、通讯、物业管理、有线电视、供热费等）及其他有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。
 第五条、支付方式
双方当事人选择第      种付款方式。
1.本合同标的租金、履约金保证金、流转交易服务费应由乙方于签订本合同 7 日内向保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缴纳，收款信息如下：
（1）现金
（2）银行汇款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保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审核确认收到乙方交来本合同标的租金、履约金保证金、流转交易服务费后 5 日内将标的租金支付到甲方账户。
2.甲乙双方直接结算
（1）现金
（1）银行汇款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六条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1. 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租金，监督乙方合理使用租赁土地。
2. 保证对租赁土地拥有合法的使用权，不存在权属争议、抵押、查封等权利瑕疵，若因土地权属问题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，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3. 负责协调租赁土地周边邻里关系，协助乙方处理与土地相关的当地事务（如水电接入等），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4. 不得干涉乙方在租赁期内对蔬菜大棚及附属设施的正常经营使用，不得擅自提前收回租赁土地。
5. 租赁期内，如遇政府征收、征用等情形，应及时通知乙方，土地补偿款归甲方所有，蔬菜大棚及附属设施的补偿款归乙方所有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
1. 有权在租赁期内合法使用租赁土地及自建的蔬菜大棚，开展蔬菜种植等相关经营活动。
2. 应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租金，逾期支付的，每逾期一日按应付未付金额的_0.05_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30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3. 应合理使用租赁土地，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，不得从事违法经营活动。
4. 负责维护蔬菜大棚及附属设施的完好，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，乙方将大棚及附属设施归还六弓乡人民政府。
5. 租赁期内，因经营产生的水、电、税费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6. 租赁期满，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，双方确定续租年限后乙方一次性付清租金。如乙方不续租应将租赁土地恢复至可耕种状态（正常耕作损耗除外）并交还甲方。
第七条、合同的变更与解除
1. 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书面变更或解除本合同。
2. 因不可抗力（如自然灾害、政府征收等）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租金按实际租赁时间结算。
3. 甲方未保证土地权属无瑕疵，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土地超过15日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，甲方应退还已收租金并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。
4. 乙方未按约定支付租金超过30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。
第八条、违约责任
1. 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，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履行合同支出的合理费用（如建设成本、搬迁费用等）。
第九条、争议解决
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应首先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向租赁土地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条、其他条款
1. 本合同自双方签字（甲方）、盖章（乙方）之日起生效。
2. 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城区/县/镇农村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壹份，保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留存壹份 。
3. 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 

甲方（签字并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（统一信用代码）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地    址
	

	开户银行
	

	银行账号
	

	委托代理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


乙方（签字并盖章 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	自然人/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（统一信用代码）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地    址
	

	开户银行
	             

	银行账号
	

	委托代理人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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